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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 護 理 及 促 進 基 金

健 康 護 理 及 促 進 基 金 (下 稱 “ 基 金 ＂ )在 一 九 九 五 年 成 立，旨 在 資 助

促 進 健 康 與 預 防 疾 病 的 活 動 和 相 關 的 研 究，同 時 撥 款 協 助 有 需 要 的

病 人 尋 求 本 港 未 能 提 供 的 治 療，特 別 是 治 療 罕 見 的 疾 病。基 金 成 立

至 今 已 為 超 過 270 個 項 目 提 供 資 助 資 助 金 額 合 計 達 7,675 萬 元 。

每 個 已

，

批 核 項 目 的 內 容 概 要 和 資 助 金

，

額 ， 都 可 在 基 金 網 站 查 閱 (網

址 ： ht tp : / / r f s . fhb .gov.hk)。

隨 着 撒 瑪 利 亞 基 金 於 二 零 零 七 年 成 立 ， 有 經 濟 需 要 的 罕 見 疾 病 病

人 不 再 由 本 基 金 提 供 資 助 。 目 前 基 金 以 加 強 促 進 健 康 及 預 防 疾 病

為 工 作 重 點 。

基 金 每 年 接 受 撥 款 申 請，邀 請 本 港 的 公 共 機 構 和 非 政 府 機 構 提 交 建

議。每 年 的 撥 款 設 有 優 先 課 題，課 題 經 諮 詢 衞 生 署 轄 下 非 傳 染 病 部

和 基 層 醫 療 統 籌 處，以 及 醫 院 管 理 局 後 予 以 更 新。現 時 基 金 提 供 的

資 助 分 以 下 類 別 ：

(a) 非 研 究 性 質 的 促 進 健 康 計 劃 (資 助 上 限 ： 每 個 項 目 30 萬 元 )－
旨 在 透 過 提 高 公 眾 的 健 康 意 識 ， 改 變 不 良 的 健 康 行 為 ， 以 及 締

造 健 康 的 生 活 環 境 ， 鼓 勵 市 民 選 擇 和 維 持 健 康 的 生 活 方 式 ； 以

及

(b) 種 子 撥 款 計 劃 (於 二 零 零 七 年 設 立 ;資 助 上 限：每 個 項 目 50 萬 元 )
－ 旨 在 協 助 動 用 地 區 資 源 ， 以 促 進 社 區 健 康 ， 並 鼓 勵 公 營 、

私 營 和 非 政 府 機 構 建 立 伙 伴 關 係 。

對 於 已 獲 資 助 的 非 研 究 性 質 的 促 進 健 康 計 劃，如 有 需 要，基 金 可 考

慮 延 續 有 關 計 劃，原 有 計 劃 與 延 續 計 劃 所 得 的 資 助 金 額 合 計 不 得 超

過 50 萬 元 。

此 外，基 金 健 康 促 進 研 討 會 會 不 時 舉 辦，提 供 平 台 讓 業 內 專 家 與 社

區 伙 伴 一 起 分 享 如 何 促 進 公 眾 健 康 知 識 和 經 驗，加 強 與 各 界 領 袖 的

聯 繫，也 藉 此 機 會 表 揚 優 秀 的 獲 資 助 項 目。最 近 一 屆 健 康 促 進 研 討

會 在 二 零 一 一 年 舉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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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理

健康護理及促進基金委員會 

健康護理及促進基金委員會
小組委員會

研究基金秘書處 

健 康 護 理 及 促 進 基 金 委 員 會 ( 基 金 委 員 會 ) 由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局 長 擔

任 主 席，負 責 就 健 康 護 理 及 促 進 項 目 的 資 助 事 宜 制 訂 策 略 方 針，以

及 監 督 基 金 的 運 作 ， 包 括 審 批 撥 款 申 請 。 基 金 委 員 會 職 權 範 圍 如

下 ：

(a) 制 訂 有 關 健 康 促 進 計 劃 、 預 防 護 理 、 研 究 或 其 他 有 關 活 動 的

申 請 程 序 ， 以 及 批 核 有 關 申 請 的 條 件 ；

(b) 批 核 及 分 撥 資 源 予 健 康 促 進 計 劃 、 預 防 護 理 、 研 究 或 其 他 有

關 活 動 的 申 請 ；

(c) 監 察 已 批 核 的 健 康 促 進 計 劃 、 預 防 疾 病 、 研 究 或 其 他 有 關 活

動 的 進 展 及 評 核 其 成 效 ； 以 及

(d) 監 察 基 金 管 理 與 投 資 。

基 金 委 員 會 之 下 設 有 健 康 護 理 及 促 進 基 金 小 組 委 員 會 (基 金 小 組 委

員 會 )， 負 責 對 撥 款 申 請 逐 一 評 審 ， 甄 選 合 適 者 給 予 推 薦 (說 明 項 目

效 益 並 建 議 資 助 額 )， 監 管 已 批 核 項 目 ， 以 及 評 核 已 完 成 的 項 目 是

否 達 到 原 定 目 標 。

基 金 委 員 會 和 基 金 小 組 委 員 會 的 成 員 名 單 載 於 附 件 A。兩 個 委 員 會

的 運 作 ， 都 是 由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研 究 處 研 究 基 金 秘 書 處 支 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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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零 一 四 至 一 五 年 度 工 作 摘 要  

二 零 一 四 年 度 基 金 撥 款 接 受 申 請

二 零 一 四 年 度 的 基 金 撥 款 在 二 零 一 四 年 四 月 開 始 接 受 申 請 ， 七 月

三 十 一 日 截 止 申 請 。 本 年 度 共 收 到 101 份 申 請 書 。 基 金 委 員 會 根

據 最 新 的 優 先 課 題 (附 件 B )和 既 定 評 審 準 則 進 行 甄 選 後 資 助 其 中

15 項 非 研 究 性 質 的 促 進 健 康 計 劃 和 7 項 種 子 撥 款 計 劃 ， 總

，

承 擔 額

為 692 萬 元 。

本 年 內 基 金 小 組 委 員 會 舉 行 了 5 次 會 議 ， 審 批 二 零 一 四 年 度 的 撥

款 申 請 ， 以 及 評 核 12 項 已 完 成 項 目 的 最 後 報 告 。

非 研 究 性 質 的 促 進 健 康 計 劃

基 金 資 助 的 非 研 究 性 質 的 促 進 健 康 計 劃 共 238 項 ， 有 211 項 已 經

完 成 ， 其 中 11 項 是 在 本 年 度 內 完 成 ， 涵 蓋 的 主 題 包 括 青 少 年 反 吸

煙 活 動、親 子 食 物 標 籤 訓 練、中 學 精 神 健 康 大 使 計 劃、長 者 健 康 飲

食 、 高 血 壓 和 糖 尿 病 管 理 ， 以 及 少 數 族 裔 健 康 生 活 模 式 等 。

種 子 撥 款 計 劃

基 金 資 助 的 種 子 撥 款 計 劃 共 33 項 ， 有 20 項 已 經 完 成 ， 其 中 3 項

是 在 本 年 度 內 完 成 。 涵 蓋 的 主 題 包 括 在 吸 煙 熱 點 宣 傳 戒 煙 、 對 抗

學 童 肥 伴、在 地 區 推 廣 健 康 生 活、消 除 精 神 病 康 復 者 的 社 會 標 籤 、

羣 策 羣 力 做 好 親 職 、 健 康 工 作 場 所 、 預 防 與 酒 精 有 關 的 問 題 、 糖

尿 病 手 機 應 用 程 式、認 識 肌 肉 減 少 症，以 及 設 計 長 者 健 康 餐 單 等 。

財 務 狀 況

截 至 二 零 一 五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基 金 的 現 金 結 餘 為 3,687 萬 元 ，

未 定 用 途 結 餘 款 項 (即 可 供 資 助 新 項

，

目 的 資 金 )為 2,841 萬 元。基 金

二 零 一 四 至 一 五 財 政 年 度 經 審 查 的 財 務 報 表 載 於 附 件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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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健康護理及促進基金委員會以及 

健康護理及促進基金小組委員會成員名單 

(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

甲、 健康護理及促進基金委員會 

主席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或食物及衞生局常任秘書長(衞生)) 

成員 

陳慧敏醫生 

周敏姬女士，MH 

梁若芊博士 

梁永宜先生 

蕭敏康博士 

謝洪森先生 

蔡惠宏醫生 

溫麗友女士，BBS, JP 

黃卓健先生 

衞生署署長(或其代表) 

醫院管理局行政總裁(或其代表) 

食物及衞生局副秘書長(衞生)2 

秘書 

食物及衞生局研究處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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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乙、 健康護理及促進基金小組委員會

聯 合 主 席

周 敏 姬 女 士

蕭 敏 康 博 士

唐 少 芬 醫 生

溫 麗 友 女 士

成 員

陳 漢 威 醫 生 #

陳 國 賓 先 生

陳 偉 智 醫 生

陳 慧 敏 醫 生

鄭 茘 英 教 授

程 卓 端 醫 生

周 鎮 邦 醫 生

周 育 賢 醫 生

郭 烈 東 先 生

郭 麗 萍 女 士

黎 志 棠 先 生

林 國 璋 博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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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林 茱 莉 博 士

梁 若 芊 博 士

梁 永 宜 先 生

袁 楨 德 教 授

雷 雄 德 博 士

陸 何 錦 環 女 士

文 偉 光 教 授

莫 靜 敏 女 士

吳 文 建 醫 生

吳 秉 琛 醫 生

蘇 碧 嫺 醫 生

譚 鉅 富 醫 生

羅 鳳 儀 教 授

謝 洪 森 先 生

尹 慧 兒 醫 生

王 春 波 醫 生

黃 至 生 教 授

黃 志 威 醫 生

胡 潔 瑩 博 士

游 秀 慧 女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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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楊 德 華 先 生

葉 秀 華 女 士

容 樹 恒 醫 生

秘 書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顧 問 醫 生 (研 究 處 ) 

# 增 選 成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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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健康護理及促進基金

二零一四年的優先課題

以健康容易欠佳的弱勢社羣為對象的計劃，以及在基層醫療層面推行的促進健

康計劃，其撥款申請均會獲優先考慮。為了使健康促進介入措施取得可持續的

成效，多專科協作模式和跨界別合作可發揮作用，讓公眾參與創造有利促進健

康的環境，並提升個人掌握自身健康的能力，是成功達致上述目標的關鍵。以

下範疇的課題會獲優先考慮：

一、 控煙

眾所周知，吸煙會引致許多致命疾病和癌症，但各方需要不斷努力，把「我們

所知的」付諸實踐為「我們所做的」。為防止和減少煙草的使用，須採取以下措

施：

 鼓勵吸煙人士(特別是中年男性及女性)戒煙，並幫助他們在日常面對最

難耐的吸煙衝動及朋輩影響時，能夠遠離煙草；以及

 加強勸導青少年、婦女或任職於工作壓力較大行業的人士放棄吸煙，

並向他們展示吸煙損害健康的實證。

二、 生活方式、營養和體能活動

健康生活方式、健康飲食和恆常運動，是預防患上許多慢性疾病的要素。社會

人士的參與，配合政府在提倡積極生活、健康飲食、應付過重／肥胖問題和推

廣健康工作環境方面的措施，將有利於各個目標社羣。具體方法如下：

 實現最佳的幼兒餵養方式，例如多吃水果和蔬菜，以及減少攝取加糖

零食和飲料；

 為家庭和學校決策者增加可負擔的健康食品及飲料的供應；

 推動年青一代裝備自己，選擇健康的生活方式，例如避免養成不利健

康的習慣、避免過長時間的熒幕活動(包括上網成癮)、避免進行高風險

的性行為和濫用酒精及藥物，以及保持均衡飲食及理想的體重指數；

 以食物金字塔為參考，提高公眾對均衡飲食的意識和認知，並在飲食

中增加水果和蔬菜，以及減少鹽的攝取量；

 鼓勵僱主創造安全和健康的工作環境，讓普遍有機會患上與生活方式

相關疾病的上班一族得到支援。有關措施包括改善實際環境、優化機

構政策和教導工作人口保持個人健康的技能；以及

 鼓勵市民大眾多進行體能運動和減少靜態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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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三、 精神健康

良好的精神健康是構成良好身心健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要促進精神健康，便

須正視和處理可能影響精神健康的因素，採取任何能有效提升整體人口及個人

精神健康及福利的措施。幼年、少年和老年是重要人生階段，需要特別注意。

家庭、學校、工作場所和社區均是促進精神健康的重要環境。要保持和提升精

神健康，需要採取以下策略：

 建立有利於促進精神健康的政策、常規和氣氛，以減輕／紓緩個人面

對的壓力；

 推廣尊重差異和多樣性的社會價值觀；

 提升市民大眾對保持精神健康方法的認知和了解，以及增進他們的精

神健康知識(例如：常見的精神病，癡呆症)；
 減少對精神病患者及康復者的標籤效應；

 根據特定需要、風險及防禦性因素，針對整體人口及配合各個人生階

段和不同環境(例如：學校、工作場所)建立相關知識及發展個人技能；

 裝備父母、照顧者和教師，讓他們有能力理解、促進及應付有關兒童

及青少年的精神健康及福利的問題；以及

 鼓勵長者過積極和健康的生活。

四、 預防受傷

受傷在社區造成的死亡率和發病率甚高。社會十分注重如何預防受傷，包括家

居受傷、運動創傷、跌倒，以及遇溺／將近遇溺。預防方法如下：

 鼓勵社區持份者發揮領導作用，協調各種防止或減少受傷的工作；

 識別較容易受傷人士的環境和行為的風險因素；以及

 提高傳遞受傷數據的成效，以及制定和推行需要公私營界別、學者、

專業團體和非政府機構更廣泛合作的預防計劃。

五、 減少與酒精有關的問題

飲酒是引致許多健康和社會問題的風險因素。社會特別關注青少年飲酒問題的

上升趨勢及酒精所造成的危害。有效的解決措施如下：

 鼓勵重要的持份者團體(例如：醫生、名人、教育機構、家長)對飲酒或

鼓吹飲酒的行為加以斥責；

 提高市民大眾對飲酒的直接和長遠害處的認知，特別是酒精的致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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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用及與酗酒相關的疾病，如肝硬化、中風、冠狀動脈心臟疾病和高血

壓；以及對他人造成的與酒精相關的危害，例如會導致交通意外、家

庭暴力和和性侵犯等；

 讓青年人對飲用酒精有正確認識，從而幫助他們就購買酒精或飲酒作

出明智的決定；

 防止暴飲，特別是對青年人而言；

 促使青年人拒絕受朋輩壓力影響而飲酒，並能對酒類行業誤導性的營

銷策略作出判斷；以及

 促使父母有能力與子女談論與酒精有關的問題。

六、 推廣家庭醫生的醫療服務模式

家庭醫生的概念着重持續護理、全人護理和預防性護理，對於加強基層醫療服

務以改善市民健康至為重要。在社區進一步推廣這種醫療服務模式，加深市民

的認識和了解，可以使病人更樂意接受家庭醫生的照顧及減少經常轉換醫生的

行為。所需進行的推廣活動包括：

 推廣由家庭醫生作為醫療系統中首個醫護接觸點的好處，以獲得持續、

全面、協調和以人為本的醫療服務；以及

 協助市民大眾透過與其家庭醫生建立長久的伙伴關係，並採取預防性

的方式促進健康，從而改善個人和家庭成員的健康。

七、 提升社區在管理慢性疾病方面的能力

慢性疾病在社區十分普遍，而患病率也隨着本地人口老化而有所提高。根據由

健康與醫療發展諮詢委員會轄下「基層醫療概念模式及預防工作常規專責小組」

所制定的兩份有關糖尿病和高血壓病患者之基層醫療護理的參考概覽，社區的

能力需要增強，讓患者和照顧者能意識到他們在疾病預防和管理中所擔當的角

色。所需進行的推廣活動包括：

 幫助糖尿病和高血壓患者掌握必要的知識和技能，以妥善管理這兩種

慢性疾病和預防併發症，並促使他們主動與其家庭醫生和專職醫療人

員合作，管理患病情況；以及

 向市民大眾宣傳為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壓的家人、鄰居和朋友提供支援

對管理病患者健康狀況的好處及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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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八、 預防癌症

癌症是香港主要的公共衞生問題之一。過去數十年，在人口老化和人口增長的

情況下，新的癌症病例和因癌症死亡的人數有上升的趨勢。據估計，大腸癌、

前列腺癌和女性乳癌新發病例數目將進一步增加。初級預防對減低癌症病發的

風險極為重要。對於某些沒有症狀的癌症病例，透過檢測識別出癌症的病徵，

可及早治療和達致更好的醫療成效。所需進行的推廣活動包括：

 提高公眾對癌症的初級預防及相關風險因素(例如：不良飲食習慣、缺

乏體力活動、肥胖、吸煙和飲酒行為)的意識和改變行為習慣；

 促進市民大眾對癌症的認知，使他們辨識癌症的早期症狀，以便及早

發現並及時尋求醫治 ；

 加深市民大眾對癌症檢測的潛在利弊的了解，特別是乳癌、大腸癌和

前列腺癌，以作出明智的選擇；以及

 協助貧困婦女如新移民、低收入家庭和少數族裔婦女定期接受子宮頸

檢查，以預防子宮頸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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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 立 核 數 師 報 告  附件  C

致 健 康 護 理 及 促 進 基 金 委 員 會  

健 康 護 理 及 促 進 基 金  
截 至 2 0 1 5 年 3 月 3 1 日 止 年 度

本 核 數 師 已 審 核 列 載 於 第 3 至 7 頁 獲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 「 香 港 特 區 」 )

政 府 資 助 的 健 康 護 理 及 促 進 基 金 ( 「 基 金 」 ) 的 財 務 報 表 ， 此 財 務 報 表

包 括 於 二 零 一 五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的 資 產 負 債 表 與 截 至 該 日 止 年 度 的

收 支 結 算 表 和 基 金 變 動 報 表 ， 以 及 主 要 會 計 政 策 概 要 及 其 他 附 註 解 釋

資 料 。

健 康 護 理 及 促 進 基 金 委 員 會 就 財 務 報 表 須 承 擔 的 責 任  

健 康 護 理 及 促 進 基 金 委 員 會 ( 「 委 員 會 」 ) 須 負 責 按 照 本 基 金 財 務 報 表

附 註 2 所 列 載 的 會 計 政 策 編 製 此 財 務 報 表 ， 並 落 實 其 認 為 編 製 此 財 務

報 表 所 必 要 的 內 部 控 制 ， 以 使 財 務 報 表 不 存 在 由 於 欺 詐 或 錯 誤 而 導 致

的 重 大 錯 誤 陳 述 。  

核 數 師 的 責 任

我 們 的 責 任 是 根 據 我 們 的 審 計 對 此 財 務 報 表 作 出 意 見 ， 並 已 按 照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頒 布 的 香 港 審 計 準 則 進 行 審 計 。 該 等 準 則 要 求 我 們 遵 守 道

德 規 範 ， 並 規 劃 及 執 行 審 計 ， 以 合 理 確 定 此 等 財 務 報 表 是 否 不 存 有 任

何 重 大 錯 誤 陳 述 。

審 計 涉 及 執 行 程 序 以 獲 取 有 關 財 務 報 表 所 載 金 額 及 披 露 資 料 的 審 核

憑 證 。 所 選 定 的 程 序 取 決 於 我 們 的 判 斷 ， 包 括 評 估 由 於 欺 詐 或 錯 誤 而

導 致 財 務 報 表 存 有 重 大 錯 誤 陳 述 的 風 險 。 在 作 出 該 等 評 估 時 ， 核 數 師

考 慮 與 該 實 體 編 製 財 務 報 表 相 關 之 內 部 控 制 ， 以 設 計 適 當 的 審 計 程 序 ，

但 並 非 旨 在 對 委 員 會 內 部 控 制 的 效 能 發 表 意 見 。 審 計 亦 包 括 評 估 委 員

會 所 採 用 的 會 計 政 策 的 合 適 性 及 所 作 出 的 會 計 估 計 的 合 理 性 ， 以 及 評

估 本 財 務 報 表 的 整 體 列 報 方 式 。  

我 們 相 信 ， 我 們 所 獲 得 的 審 核 憑 證 能 充 足 及 適 當 地 為 我 們 的 審 計 意 見

提 供 基 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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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 立 核 數 師 報 告  附件  C

致 健 康 護 理 及 促 進 基 金 委 員 會  

健 康 護 理 及 促 進 基 金  
截 至 2 0 1 5 年 3 月 3 1 日 止 年 度

意 見

我 們 認 為 ， 基 金 截 至 二 零 一 五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的 財 務 報 表 在 各

主 要 方 面 已 按 照 財 務 報 表 附 註 2 所 列 載 的 會 計 政 策 妥 為 編 製 。

會 計 之 基 準

在 不 變 更 我 們 的 意 見 下 ， 我 們 謹 請 委 員 會 注 意 財 務 報 表 附 註 2 列 載 了

基 金 所 採 用 的 會 計 基 準 ， 故 此 本 財 務 報 表 未 必 適 合 作 其 他 用 途 。

本 報 告 之 用 途

本 報 告 只 供 委 員 會 用 以 提 交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立 法 會 或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其 他 有 關 部 門 ( 如 需 要 ) ， 並 不 適 用 及 不 應 被 用 作 其 他 任 何 用 途 。

柯 銘 樵  

執 業 會 計 師  

香 港 ， 2015年11月23日

執 業 證 書 編 號 ： P 0 4 7 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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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 護 理 及 促 進 基 金

截 至 2 0 1 5 年 3 月 3 1 日

資 產 負 債 表  

附註 2015 2014
港元 港元

流 動 資 產

應 收 利 息 1,392 749
應 收 醫 院 管 理 局 賬 款 3 35,196,192 37,607,761
現 金 及 現 金 等 值 3,989,020 5,597,098 

39,186,604 43,205,608

流 動 負 債

應 付 賬 款 2,310,437 3,521,337
應 付 費 用 2,300 3,400 

2,312,737 3,524,737

資 產 淨 值 36,873,867 39,680,871

相 當 於 ：

滾 存 基 金 36,873,867 39,680,871

權 益 總 額 36,873,867 39,680,871

健康護理及促進基金委員會於 2015 年 11 月 23 日核准並許可發出

健 康 護 理 及 促 進 基 金 委 員 會 秘 書
繆 潔 芝 醫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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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 護 理 及 促 進 基 金

截 至 2 0 1 5 年 3 月 3 1 日

資 產 負 債 表  

附註
2015
港元

 2014 
港元

收入

利息收入 613,962 519,350

支出

資助

行政開支 4 
3,402,618 

18,348 

3,420,966 

5,911,074
22,954 

5,934,028

年內不敷 (2,807,004) (5,414,678)

其他全面收益 - - 

年內全面虧損總額 (2,807,004) (5,414,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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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護理及促進基金

截 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 止 年 度

基金變動報表

2015 
港元

2014
港元

年初基金總額 39,680,871 45,095,549

全面虧損總額 (2,807,004) (5,414,678)

年終基金總額 36,873,867 39,68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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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護理及促進基金

截 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 止 年 度

基金變動報表

1. 一般事項

健康護理及促進基金  (「 基金」) 是香港政府於一九九五年經立法局財務委員會通過注資八千

萬元成立，旨在加強促進健康及預防疾病的工作。基金的目的是提供撥款資助予促進健康的項

目，透過提高市民實踐健康生活的意識 ， 改變不良的行為習慣或締造有利於健康生活的環境，

從而鼓勵市民選擇健康的生活方式 。

基金由健康護理及促進基金委員會  (「委員會」) 管理，主席為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並由健康護

理及促進基金委員會小組委員會提供諮詢工作。研究基金秘書處設於食物及衞生局  (「食衞局」) 
研究處，負責為基金提供科研、行政及後勤支援。醫院管理局(「醫管局」)為基金代理會計服務，

包括為基金製備財務報表，以及根據委員會核准的指引，將基金未即時需要的資金進行投資。

2. 主要會計政策

(a) 編製之基準

編製此財務報表時所採用之主要會計政策已列載如下。有關財務資料是按權責發生制

原則及根據歷史成本法編製。

(b) 收入之確認

來自銀行存款的利息收益採用實際利息法按時間比例入賬。

(c) 支出

(i) 資助是在收到撥款申請人申領發還開支時按權責發生制原則確認。

(ii) 行政開支是按權責發生制原則確認。基金的審計費用由食衞局承擔。

(d) 現金及現金等值

現金及現金等值包括銀行現金、活期存款，以及其他流通率極高的短期投資，有關投

資可隨時轉換為既定金額的現金，其價值變動風險有限，獲取時距離到期日均不超過

三個月。

(e) 應付賬款

應付賬款先以公允價值確認，其後以實際利息法按已攤銷成本值計算，除非貼現影響

不大，在該種情況下則按成本列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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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護理及促進基金

截 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 止 年 度

基金變動報表

3. 應收醫院管理局賬款

應收醫院管理局賬款是醫管局為基金持有的銀行存款之本金及應計利息收入。這些賬款並無

抵押及無固定還款期。有關銀行存款的應計利息收入在基金的收支結算表確認為收入。

4. 行政開支
2015  2014 
港元 港元

宣傳 14,831 20,061 
其他行政開支 3,517 2,893 

18,348 22,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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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 護 理 及 促 進 基 金

截 至 二 零 一 五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年 度

經 審 查 的 財 務 報 表



 

 

 

 


